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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最近，不少市民收到“医
保卡已停用”内容的短信，短信中，有

“医疗保障局”字样，提醒接收人在 2
月 28日以前打开短信里的网址完善
信息。

“我把它给删掉了，直接忽略，
不理睬，也不会点进链接。在来源不
明的情况下，我一般是不会随意点
链接的，我怕点进去是骗人的。”市
民赵先生说。

市民杨女士表示：“我不会点的，
点进去会有很大风险，可能会一步步
落入诈骗分子的圈套。不是政府部门
发布的东西，最好不要理睬。公安机
关一直在普及防诈骗方面的知识。”

市民孔先生说，老年人的防骗意
识比较薄弱，他经常对父母进行相关
知识的讲解，“一定要和老人加强这
方面的沟通。”

近期冒充社保部门以更新社保
卡为由实施诈骗的案件有所增多，目
前玉溪市已有 2名受害人到公安机关
报案。

【释法】警方表示，近期发送社保

卡诈骗短信的，多为 8210 开头的 12
位号码，群众切勿轻信点击，如果点
开短信中的网页链接，输入个人及银
行卡信息，钱财会被盗刷。

社保卡不会无缘无故“被停用”，
如需要办理、更换社保卡（或医保卡）
等相关操作，社保部门不会通过短信
链接开展。社保部门发送办卡或业务
短信，不会附加网址链接，也无须输
入姓名、身份证号、金融账号等个人
隐私信息。国家医疗保障局网站域名
均以nhsa.gov.cn 结尾，其他均属仿冒。

广大群众在遇到这类短信时千
万不要轻信，不要随便点击不明来历
的链接，或随便拨打其中的电话号
码，要注意甄别消息的来源和真伪，
谨防上当受骗，以免造成个人权益和
资金受损。

接到有关社保卡的语音电话或短
信时，切记不能透露个人金融账户信
息及身份信息，更不能按提示进行转
账汇款等操作。如发现被骗，请及时到
附近派出所或拨打110电话报警。

李艳

收到8210开头短信 切勿轻信点击

【事件】昆明市民李先生与云鸟科
技有限公司签订了租车合同，租下该公
司一辆金杯车拉货，押金和租金共交了
1.4万余元。可运营 1个多月后，却在微
信群中得知公司出了问题。“我要求退
全额押金，他们却说要分期退。当初我
们都是一笔交的，现在为什么要分期
退？”李先生说。

同样没退到押金的还有黄先生，他
不久前与这家公司签订了合同，使用自
带的货车拉货，由公司指派订单，可交
了 4000元押金后，一单生意都没跑成，
押金却退不到了。“终止合同的协议上
写的是全额退押金，并按了手印，现在
却要逐月退。”黄先生说。

在李先生的微信群里，没有退到押
金的有近百人。为此，云鸟科技有限公
司的总公司驿路星辰（北京）科技有限
公司授权代表侯先生表示，目前总公司
资金链断裂，该公司的现金不足以支撑
全额支付押金，但所有在他们公司有记
录的押金都会被承认，并且以分期的方
式来分批退还。

对于这个方案，多数司机表示不
能接受。呈贡区龙城街道办事处洛龙
湖社区工作人员表示，接到相关反映
后，他们就联合辖区派出所介入调查
处置。下一步，街道和社区将继续跟
进，积极组织协商解决此事。

【释法】北京德和衡（昆明）律师事

务所律师黄家琴表示，该案例反映的是
合同纠纷问题。民法典第四百六十五条
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依
法成立的合同，仅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
束力，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该事件中，双方签订租车合同后，
公司未能履约，部分司机要求退还押
金，公司也和部分当事人签订了终止
合作协议，但公司给出的方案是分期
退还，因此有部分当事人不能接受。律
师建议当事人，如果对方公司书面承
诺分期退还押金的话，可以考虑接受。

即便是通过诉讼主张权利，诉讼和
后期执行也需要较长一段时间。如果在
签订终止合作协议后，公司还是无法兑

现承诺，那么当事人可以去法院起诉要
求其退款。

律师提醒广大市民，签订相关协议
时，一定要关注对方公司的情况。可以
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或天
眼查、企查查等第三方查询软件，查询
相关公司是否涉诉、是否被列为失信人
员名单等情况，以作为是否签约及交纳
押金的参考。

结合该事件，通过查询驿路星辰
（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可以看到：该公司
涉诉很多，曾因未按时履行法律义务而
被法院强制执行。对于这种类型的公
司，在签约时应多加注意。

李艳

公司资金链断裂 租车人押金难退

【事件】一家租车行的老板罗女士
说，2021年9月8日，一名段姓男子租借
了一辆丰田轿车，租期2天，可男子把车
开走后一直没有还回来。到了第 15天，
罗女士接到了段某的电话，称车被擦
碰，是对方全责，交警需要看保险单，让
罗女士把保险单传给他。9月23日18时
30分许，罗女士将保险手续发给段某，
双方约定 9月 26日到指定的修理厂修
车。可到了约定时间，罗女士却再也联
系不上段某。

无奈之下，罗女士通过卫星定位系
统查找车辆，发现这辆车停在了一家修
理厂内。赶到修理厂，罗女士看到这辆

车的前轮已被卸下，前保险杠也已脱
落。罗女士认为，自己作为车主，并没有
同意过这样的维修，于是找到了修理厂
负责人，要求开走这辆车。可她的要求
却遭到修理厂的拒绝。原来，段某把车
送到修理厂后，修理厂曾经转过一笔钱
给段某。

“当时我们垫付了2.16万元的修理
费用给段某。他承诺车修好后，把钱付给
我们，再把车开走。可已经过了 2天了，
他一直都没来现场。”修理厂负责人说。

按照汽车修理行业的惯例，垫付维
修费就能拿下生意。“他的行车证、驾驶
证手续我们都有，因为报保险要留证

件，包括我们的转账记录、电话录音这
些也全部都有。”修理厂需要罗女士把
钱还清才能把车开走。

修理厂负责人表示：“租车行觉得
我们是非法扣押车辆，我们可以依法来
处理，法院判了我们就执行。”而现在，
修理厂和罗女士都联系不上段某，双方
都选择了报警。

【释法】北京德和衡（昆明）律师事
务所律师黄家琴认为，该案例中涉及两
个法律关系，一个是租车行与段某之间
的租赁合同关系。段某未按合同约定归
还车辆，可能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而另一个是段某与修理厂之间的

承揽合同关系。根据民法典第七百八十
三条的规定，定作人未向承揽人支付报
酬或材料费等价款的，承揽人对完成的
工作成果享有留置权或有权拒绝交付，
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该案例中，
段某未支付维修费，修理厂有权拒绝交
付汽车。

而修理厂转给段某的2.16万元，则
要看款项的性质，是民间借贷还是不当
得利。目前这种情况下，若段某一直不
出现，建议各方协商后妥善处理。若协
商不成，租车行与修理厂可各自收集好
证据，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李艳

撞坏租来的车送修 租车人却消失了

【案情】日前，宣威市人民法院审
结一起因发微信朋友圈而引发纠纷的
案件。

2020年 6月，宣威某养殖场从马某
处购进一批饲料，在这批饲料中，有9包
饲料的颗粒比其他饲料小，养殖场认为
该批饲料有问题，要求退货。

马某邀约平时也向该养殖场销售
饲料的金某一起到养殖场了解情况。听
了养殖场的退货理由后，马某、金某解
释称，因为生产厂家更换了筛子，所以
造成饲料颗粒大小不一致。

马某要求养殖场支付已消费的饲
料款，养殖场则认为饲料质量有问题，
拒不支付，双方发生纠纷。

在回程途中，马某录制了养殖场外
观的视频，并将此9秒钟视频配上“养猪

差饲料钱拉猪合账了”的文字上传到朋
友圈。不久后，马某自行将发布的视频
删除。

养殖场认为马某发朋友圈的行为
导致该养殖场的债权人上门要债，客户
也不再向其赊账，使其资金链断裂，不
得不借高利贷还债，最终养殖场关闭，
造成损失。

该养殖场随后将马某起诉至法院，
要求其在宣威某新媒体平台上公开道
歉，并赔偿损失49999元。

经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马某为
泄愤在微信朋友圈上传了养殖场的
视频，并配发文字，其所发文字与事
实不符，并且是故意为之。被告马某
的行为会让养殖场的客户对养殖场
的信誉产生负面评价，对养殖场名誉

造成损害。马某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
任，养殖场要求赔礼道歉的主张法院
予以支持。但因养殖场提交的证据不
能证明损失的客观存在及损失与马
某发布的视频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故
养殖场要求赔偿损失的主张法院不
予支持。

法院判决，由被告马某在判决生效
后 10日内在宣威某新媒体平台上向宣
威某养殖场赔礼道歉；驳回宣威某养殖
场的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双方均未
上诉，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释法】审理该案的法官指出，网络
空间是虚拟的，但人的行为是实实在在
的。网络绝对不是“法外之地”，公民在
网络社交平台发表言论，一定要谨慎规
范自我言行，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网络

行为规范。
民法典第一百一十条第二款规定，

法人、非法人组织享有名称权、名誉权
和荣誉权。第一千零二十四条第一款规
定，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组织或个
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
名誉权。第一千一百九十四条规定，网络
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
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甘仕恩

为泄愤发朋友圈 侵犯企业名誉权

【案情】2021 年 1 月 7 日，李某
与甘某受邀到朋友罗某家吃搬家
喜宴。席间，二人均饮下白酒。当天
18 时 20 分许，甘某在罗某家大门外
的水泥斜坡处遇到李某，酒后的甘
某无故撕扯李某衣领，李某为摆脱
甘某的撕扯，用力甩手拨开甘某的
手臂。在此过程中，李某的手肘撞
到甘某的胸口，致使甘某头朝下摔
倒，造成甘某右后脑出血。1 月 12
日，甘某因颅脑损伤经抢救无效死
亡。经司法鉴定中心鉴定，甘某系
右枕部受钝器外力作用致颅脑损
伤死亡。

死者家属认为，除了李某要承担
赔偿责任外，罗某夫妇作为群众性
活动的组织者，也应当依法承担赔
偿责任。于是，甘某的家属将李某和
罗某夫妇起诉至法院，要求双方共
同赔偿经济损失 41万余元。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李某过失
致甘某死亡，其行为构成了过失致
人死亡罪。因李某的犯罪行为而使
被害人家属遭受了经济损失，对此，
李某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
罗某夫妇对于损害后果的发生无过
错，不承担赔偿责任。

法院判决，李某犯过失致人死亡
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由李某赔偿
死者家属经济损失 68322.58元。

【释法】法官指出，刑法第二百三十
三条对过失致人死亡罪有明确规定，过
失致人死亡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
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下有期
徒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甘某和李某本是多年好友，两家
关系甚好。案发当日，甘某和李某受
罗某邀请赴宴。适量饮酒本可烘托
喜庆气氛，但从在卷证据来看，当天
中午甘某饮酒已有醉意，下午到罗
某家后又大量饮酒，酒醉后言行失
控，与李某撕扯后最终导致悲剧的
发生。

而李某面对酒醉的好友，本应友
善劝导或向他人求助，避免惨剧的
发生，但酒后的李某同样未能保持
冷静头脑，反而造成甘某受伤死亡。

社会的进步，不仅是物质生活的
改善，更需要民众精神信念的提升，
国家倡导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文明
和谐的社会风尚，村邻应友善互助、
互谅互让。李某应深刻反省，积极筹
措资金，赔偿被害人家属的损失。

闵以荣

酒后致好友摔倒死亡 男子获刑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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